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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攀枝花市仁和区打击非法行医工作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攀仁府办〔2018〕71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区直各部门，区政府各派出机构，省、市驻区

各直管单位：

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攀枝花市仁和区打击非法行医工

作实施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5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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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仁和区打击非法行医工作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全区医疗市场秩序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

健康和生命安全，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行为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

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为群众营造安全、舒适、良好的就医环境

为目标，严格规范医疗机构执业行为，建立专项执法整治和日常

监督管理相结合、制度建设和责任追究相结合的长效机制，严惩

非法行医，推动健康仁和建设。

二、整顿内容

(一)整治无证行医行为。严厉查处未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

可证》擅自开展执业活动的医疗机构；严厉打击未取得《医师资

格证书》《医师执业证书》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的游医、假医。

(二)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清理整顿。一是对各级各类医疗机

构的注册登记情况现场审查，重点检查医疗机构基本标准、名称

和诊疗项目核定及年度校验等工作情况。二是依法执业、医疗质

量管理情况。包括整治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行医行为，查处是否

聘用未取得《医师资格证书》《医师执业证书》《护士执业证书》

以及其他相关卫生技术资格的人员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；整治出

租、承包科室行为，重点查处医疗机构将科室或房屋出租给非本

机构人员或其他机构，打着医疗机构的幌子，利用欺诈手段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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诊疗活动的行为或销售药品、保健品及医疗器械的行为；非本医

疗机构人员或者其他机构承包、承租医疗机构或房屋并以该医疗

机构名义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；整治未经许可擅自变更医疗机构

执业地点的行为；严肃查处医疗机构超出登记范围开展诊疗活动

的行为，重点查处未取得《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许可证》《计划生

育技术服务许可证》擅自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、计划生育技术

服务项目，未经许可擅自开展性病诊疗，未经许可擅自开展医疗

美容服务等专项技术行为；整治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、人工

终止妊娠和使用促排卵药品等行为；整治发布非法医疗广告行

为，重点查处未取得医疗广告审查证明擅自发布医疗广告的行

为、发布医疗广告内容超出医疗广告审查证明批准的内容或医疗

广告内容含有禁止宣传内容的行为。严厉打击非法开展医疗美容

的行为和非法义诊活动；严厉打击其它非法、违法行医活动。

三、组织领导及职责分工

根据人事变动情况，调整仁和区打击非法行医工作领导小组

成员。

组 长：严 曌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周光亮 区卫计局局长

成 员：张金华 区委区政府目标督查办副主任

郭 健 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
王 昆 市公安局仁和区分局副局长

李万良 区卫计局副局长

毛志刚 区卫生和计生监督执法大队队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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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洪志 区卫生和计生监督执法大队副队长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办）分管领导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卫计局，由李万良任办公室主任，毛

志刚和张洪志任办公室副主任，负责处理日常工作。

各乡镇（街道）：要按属地管理的原则，将严厉打击非法行

医、规范医疗市场秩序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积极支持配合卫计部

门开展打击非法行医行动。要充分发挥村（居）委会等基层组织

作用，从清理规范出租房屋入手，对出租房屋者开展宣传教育，

讲明非法行医对社会的严重危害，禁止其向非法行医者出租房

屋。禁止市场举办者向非法行医者提供市场摊位，不得向非法行

医者提供非法行医的场所，消除非法行医滋生的土壤。要在各集

贸市场醒目位置张贴宣传画、安全就医的警示标识，同时加强市

场准入管理，禁止无证游医进入市场从事拔牙、镶牙及拔火罐、

扎针灸等非法活动，市场内发现有非法行医现象立即予以制止并

向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报告。

区卫计局：按照《执业医师法》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等法

律法规赋予的监管职责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综合整治计划，采

取有力措施，做到日常监督与专项整治相结合、整治与规范相结

合、明查与暗访相结合、突击检查与经常性巡查相结合，加大监

管和打击力度。在监督检查中，对发现符合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(法释

﹝2008﹞5 号)规定情形，涉嫌构成非法行医罪的，应及时报告公

安部门，在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做好调查取证工作的同时及时将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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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。

市公安局仁和区分局：积极配合卫计部门开展对非法行医的

查处。各派出所在日常治安管理中，要注意发现和收集非法行医

的相关信息和证据，及时通知卫计部门查处。卫计部门在开展非

法行医查处过程中，应根据不同情况，拟定查处方案，及时联络

当地派出所予以配合，公安部门应依法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工作，

查处阻碍执法的行为，保障卫计部门正常执法活动。

区市场监管局：负责查处违法生产、经营、使用药品、医疗

器械的行为；负责查处医疗机构擅自制售制剂的行为；查处以餐

饮、保健品、消毒药名义宣传诊疗效果、治愈率的行为；要结合

《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》，进一步加大对医疗广告监管力度，

严厉打击为非法行医提供场所、运输、保管、仓储等条件及未经

审批私自发布医疗广告的违法行为；严肃查处刊播虚假医疗广

告、随意更改医疗广告内容的行为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)提高认识，切实加强领导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各部门要

从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高度，充分认识打击非法

行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按照职责分工，做好打击非法行医各项

工作。各单位主要领导是打击非法行医的第一责任人，要按照统

一部署和要求，精心组织，完善监督管理机制，推进打击非法行

医工作的开展。

(二)突出重点，狠抓措施落实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各部门要

紧紧围绕职责分工，着力解决当前医疗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、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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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及社会危害严重的问题，特别要做好对无证

的医疗机构及个体诊所的检查，及时发现问题，依法严肃处理。

要认真受理群众投诉举报，特别是对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

康、群众反映强烈、性质恶劣的重大案件要挂牌督办。要积极采

取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，经常向群众宣传国家法律法规和

安全就医常识及非法行医的危害，引导群众安全就医，增强自我

保护意识。

(三)加强督查，落实工作责任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各部门要

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在辖区范围内组织开展监督巡查。区卫计

局要加强对各乡镇卫生计生协管员打击非法行医行动的业务指

导，对工作中推诿扯皮、措施不力、工作不到位、责任不落实、

有案不报，甚至为非法行医活动提供保护伞的单位和人员，要依

纪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。打击非法行医是项系统性社

会工程，各单位要密切配合，形成合力，定期召开联席会议，通

过联合执法，将打击非法行医真正落到实处，为人民群众营造更

加安全的就医环境。


